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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比对核查作业指导书

（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指导书规定了开展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比对方法和要求。

本指导书适用于对环境空气臭氧自动监测进行质量检查时开展的现场比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导书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指导书。

HJ 590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环境空气臭氧传递标准间逐级校准作业指导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臭氧核查标准

指携带至自动监测现场，用于臭氧自动监测现场比对核查的分析型臭氧传递标准，必须

经过臭氧量值传递。

3.2 臭氧传递标准

指依据相关操作规程，能够准确再现或者准确分析、可以溯源到更高级别或者更高权威

标准臭氧浓度的可运输仪器设备。臭氧传递标准用于传递臭氧一级标准的权威性或者用于校

准监测站点的臭氧分析仪器。

注：臭氧传递标准可根据工作原理分为发生型传递标准、分析型传递标准和带有臭氧发生器的分析型传递标准。可根据在臭

氧量值传递链中的位置分为二级传递标准、三级传递标准和四级传递标准。

4 方法原理

使用经过量值传递的臭氧核查标准，对正常工作状态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点位的臭氧分

析仪进行现场比对，以分析仪测定值与核查标准测定值的相对误差评价臭氧分析仪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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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剂和材料

5.1 采样管线及接头：采样管线采用不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的聚四氟乙烯材料，接头包括三

通、两通等常用接头。

5.2 臭氧核查标准运输箱：减少仪器运输过程中的物理震动、位移等。

6 仪器和设备

6.1 臭氧核查标准

可根据比对实施者的实验室条件，选择下列中的一种用于现场比对核查。

6.1.1 臭氧校准仪

经过臭氧标准参考光度计（SRP）直接校准或者逐级校准过的臭氧校准仪。

6.1.2 多种气体校准仪

经过臭氧传递标准校准过的多种气体校准仪。与零气源连接后，能够产生稳定的接近系

统上限浓度的臭氧（0.5 μmol/mol或 1.0 μmol/mol），能够准确控制进入臭氧发生器的零气的流

量。

6.2 空气压缩机

可以使用环境空气子站的空气压缩机，也可以使用比对实施者单独携带的空气压缩机，

能稳定输出压力为 20~30psi的气体。

6.3 零气发生装置

能产生符合分析仪校准程序要求的零气。由核查实施者单独携带至现场或使用现场零气

系统，用于现场核查时向传递标准和分析仪通入零气。

注：零气质量的确认参见 HJ 590附录 A。

7 现场比对

7.1 将臭氧核查标准运输至子站现场，连接好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等的电线、气体管

路和数据传输线。打开电源，开机预热至少 2h。

7.2打开空气压缩机和零气发生装置，调节压力使其稳定输出 20~30psi(1379～2068 mb)的零气。

7.3 设置臭氧核查标准产生浓度为 45 nmol/mol、75 nmol/mol、125 nmol/mol 和仪器日常校准

点浓度的臭氧，依次通入臭氧分析仪 30min，仪器自动记录分钟数据。

7.4 记录好臭氧核查标准和现场臭氧分析仪的基本信息，记录内容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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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果评价与处理

8.1 通过仪器软件调取臭氧核查标准和臭氧分析仪记录的数据。取每一浓度点最后 10min 的

10个分钟数据，以 10个分钟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浓度点的测定值。

8.2 按公式（1）计算每一浓度点核查标准测定值 Cs和分析仪测定值 Ci的相对误差 RE。

（1）

8.3 若所有浓度点的相对误差 RE 均<±15%，视为分析仪合格；否则视为不合格，不能用于

日常监测。

8.4 若比对结果显示现场臭氧分析仪不合格，应对点位的臭氧分析仪、臭氧校准仪或多种气

体校准仪进行检查和维修，检查或维修后，应重新进行量值溯源与传递，具体方法参照《环

境空气臭氧传递标准间逐级校准作业指导书》。

9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每次进行现场比对前和比对后，均应将臭氧核查标准与臭氧传递标准进行比对，确保臭

氧核查标准的量值在比对核查前后无变化。如果发现核查标准量值在比对核查后发生变化，

则本次比对核查数据无效，应对核查标准进行重新量值传递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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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现场比对记录

比对点位

环境条件 室温 相对湿度 大气压

核查标准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一级标准浓度 = （ ）× 核查标准示值 + （ ）nmol/mol

分析仪

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生产厂家：

采样流量： 截距： 斜率：

仪器温度： 仪器压力： 其他参数：

比对量程 0-500 nmol/mol

现场比对原始数据及分析结果

现场比对原始数据记录： 单位：nmol/mol

浓度点 45 75 125

测定值 核查标准 一级标准 分析仪 核查标准 一级标准 分析仪 核查标准 一级标准 分析仪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 6次

第 7次

第 8次

第 9次

第 10次

平均值

相对误差

比对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判定标准 所有浓度点的相对误差均小于±15%，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操作人： 校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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